项目中介采购需求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新蔡县北湖壹号小型污水处理站进水调节池改造项目决算情况审计
项目内容: 决算情况审计
审计时限: 60天
[bookmark: _GoBack]预算金额: 2000元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其他说明事项：按照县政府批示要求进行审计。
2.采购要求
（1）供应商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完全承担法律责任。
    （2）供应商出具的造价咨询成果实行终身负责制，并负完全法律责任。
（3）总公司与子公司（分公司）不能同时参与同一项目竞价，项目禁止转包、分包。
（4）供应商需提供项目部组成人员名单，项目部组成人员专业配备合理，专业人员配备应满足项目要求。其中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同时具备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及相应专业中级以上工程类、经济类职称证书，其他人员应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及相关从业经历。
（5）供应商需结合项目特点、难易程度及采购方需求，严格按照县审计局确定的工作时间完成审计工作，并将初步审计结果以书面报告形式提交县审计局。
（6）供应商不得有与项目审核结论公正性产生影响的直接、间接利益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7）参与项目竞价的供应商已经政府采购电子商城审批进入平台，视为供应商公司经营证照、人员社保齐备，信用、违法记录合格。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核实，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8）参与竞价的供应商应根据实际仔细核算项目的报价，如违背市场规律，或恶意竞标，采购人将根据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相应处理，并有权拒绝其报价。
3.回避的情形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及执业人员不得有与项目审核结论公正性产生影响的直接、间接利益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4.监督管理
（1）县审计局对咨询机构审计质量问题、审核超时、违反程序和泄密等，采取警告、扣减审计费、解除合同或录入黑名单等处罚，并依法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
（2）对出现审计质量问题的处理。发现咨询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与县审计局抽审复核结果或上级部门专项审查结果存在差异，即：偏差率i〔偏差率i=(中介出具结果-县审计局复核结果（或上级部门专项审查结果）)/县审计局复核结果（或上级部门专项审查结果）×100%〕，县审计局将对咨询机构作出如下处理:
1）工程预、结（决）算、招标控制价的审核
①i在±1%内，对乙方进行口头或书面警告处理；
②i在±1%—±3%之间的，扣减委托服务费的15%；
③i在±3%—±5%之间的，扣减委托服务费的30%；
④i在±5%—±8%之间的，扣减委托服务费的60%；
⑤i在±8%—±10%之间的，扣减委托服务费的80%；
⑥i>±10%，扣减委托服务费的100%；
⑦对i在±1%内，但单项偏差超过10万元以上的项目，每出现一次按扣减委托服务费的5%处理。
2）偏差情节特别严重的，视情节作出暂停委托任务或解除合同的处理。
（3）逾期处理。因乙方原因，未能按项目委托协议书约定的时间提交初稿和定案稿及对复审意见处理不及时的，按如下规定处理：
1）逾期2天内的，对负责审计和复核的中介机构进行口头或书面警告处理。
2）逾期超过2天未达到5天的，该项目委托服务费中介机构按95%支付。
3）逾期超过5天未达到10天的，该项目中介机构委托服务费按90%支付。
4）逾期超过10天未达到15天的，该项目中介机构委托服务费按85%支付。
5）逾期超过15天未达到1个月的，该项目中介机构委托服务费按80%支付。
6）逾期超过1个月以上的，甲方可作出解除委托协议并对中介机构所作出的工作不予付费的处理。
7）对情形严重的，除按上述规定处理外，县审计局同时可采取相应措施追究中介机构的相应责任。
（4）咨询机构弄虚作假，与建设、施工、设计、监理和编制等单位串通，违反诚信和投标承诺等谋取非法利益或损害政府利益，一经查实，县审计局对其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
（5）对拒绝接受监督检查和管理的咨询机构，县审计局有权终止其合作资格。
（6）实行廉政建设一票否决制。委托服务期间，若发现咨询机构在审计过程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终止合同并将违法违纪情况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7）咨询机构将审计业务转包分包的，一经查实，县审计局有权对违约咨询机构解除委托、录入黑名单等处罚，并依法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
（8）咨询机构的资质被降级或吊销的，县审计局将解除委托合同，对隐瞒期间所造成的损失，依法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责任。
